
 

愛在雲端〜「電子家庭聯絡簿」申請註冊教學 

 

 

  

搜尋或掃描右方開啟「法務部矯正署便民服務入口網」 

根據下方步驟，進行註冊與申請開通服務 

 

 



 

 

使用規範如下： 

1. 家庭聯絡簿服務僅限於與收容人子女進行關懷問候之用途，不得以此其他

公務聯繫(如：申請接見、在監證明、返家奔喪等) 

2. 家屬端使用系統每 10 日 1 次，文字以 50 字為限，照(圖)片檔限 1張(檔案

以不超過 10MB 為原則) 

3. 家屬所上傳內容若不符合規範，本監得予以退件，其退件次數累計 3次以

上，本監得予以停止家屬上傳權限。 

 
☆ 如有相關問題，請詢問教化科 柯社工師 04-8964800#135 ☆  


